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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论二人在台湾统一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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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清初统一台湾的过程中，福建总督姚启圣四荐施琅任福建水师提督，之后两人发生

了“风向之争”和“专征权之争”，关系交恶。 康熙帝最终下令施琅专征，姚启圣在后方负责后勤军

需之供给，并继续招抚郑氏集团成员。 在收复台湾后，姚启圣、施琅又异口同谏保留开发台湾。 这

不仅表明姚启圣和施琅都为清朝统一台湾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而且表明二人在面临私人恩怨

和国家统一大业的矛盾时，都做出了为国为民摒弃个人恩怨的正确选择，这种精神尤其值得后人学

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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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初统一台湾，是继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

复台湾之后，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又一重大历史

事件。 在这一事件中，康熙皇帝的雄才大略，任人得

当自不必说。 此外，福建总督姚启圣和福建水师提督

施琅，二人多次向康熙皇帝上疏奏陈台湾对大清的重

要性及收复台湾的必要性及迫切性，最终于康熙二十

二年（１６８３ 年）合力完成复台大业。 然而，对于两人

在清初收复台湾过程中所发生的“风向之争”和“专
征权之争”，以及由此带来两人关系的抵牾，一直备受

争议，有所谓的“扬姚抑施”或“扬施抑姚”之说。 那

么，对这一问题究竟该如何看待？ 本文试结合二人在

收复台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论述之。

一、姚启圣、施琅皆为收复台湾积极做准备

康熙十六年（１６７７ 年），郑氏已经尽失陆上诸府

之地，只占据沿海数岛与清军对峙。 康熙十七年五

月初十（１６７８ 年 ６ 月 ２８ 日），姚启圣临危受命，被擢

升为福建总督。 面对当时情势，姚启圣认为“数十

年来因海贼而费朝廷钱粮者，不知几千万万，即闽民

因海贼蹂躏数十年，困苦已极！” ［１］３４９⁃３５６因此，“台湾

一日不灭，非特闽民受祸最烈，而沿海之浙、粤诸省

百姓均未得宁谧” ［１］４０１⁃４０５。 为此，在康熙十九年三月

（１６８０ 年 ４ 月）克复厦门后，姚启圣立即上疏请求乘

胜亲率水师，直攻台湾，完成统一，并为此做了卓有

成效的准备工作。 具体有以下三点：第一，派遣间谍

到台湾进行包括刺探军情等各种活动；第二，整顿军

队，制定赏罚则例；第三，准备军需物资，积极备战。
和姚启圣不同，施琅原是郑氏集团的武将，顺治

八年（１６５１ 年），因郑成功杀死其父施大宣、弟施显，
施琅愤而归清。 康熙元年（１６６２ 年），施琅被任命为

福建水师提督，“鼓将士，乘风波，直薄金、厦、铜山

（今东山）诸岛，连战克之”，使得郑经军队“仓皇不

相顾，弃巢穴，遁归台湾” ［２］３８。 郑经的文武职官将

士投诚的有 １８ ０００ 多人，施琅因功授右都督。
康熙三年（１６６４ 年），施琅建议，乘清军在金厦

取胜的余威，“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
边民无患” ［３］２３３。 清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任命他为靖

海将军，统诸镇征剿台湾。 康熙四年四月（１６６５ 年 ５
月），施琅率领大批战舰出海进攻台湾，十五日（５ 月

１３ 日）夜至澎湖港，忽遇飓风大作，狂涛冲击，各船

飘散不成队列，船只损坏严重，施琅只好陆续将船只

收拢复返厦门，故而施琅第一次出征台湾以飓风所

阻而告失利。
施琅初次进攻澎湖虽然没有成功，但是给予台

湾郑氏政权震动很大。郑经集团内部、军队将士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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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民众，都看到清朝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威慑力量。
在此之后，有大批郑家军将士不断到大陆投诚，这在

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郑家军的力量。 同时，这次进攻

澎湖，也为施琅积累了丰富的攻台作战经验，是一次

具有重大意义的演习，为以后的进攻澎湖、统一台湾

做了准备。
然而，这次军事征讨的失利，使得清廷在对台问

题上的主和派占了上风，郑氏集团也妄图凭借着手中

的军事力量和大海的阻隔，继续割据，反对统一。 康

熙六年（１６６７ 年），施琅看到清廷派遣总兵孔元章赴

台招抚无功而返后，于十一月二十四日（１６６８ 年 １ 月

７ 日）上了《边患宜靖疏》 ［２］４８⁃５２。 第 ２ 年四月（１６６８ 年

５ 月）又上了《尽陈所见疏》 ［２］５２⁃５７。 在这两道奏疏中，
施琅详细地论述了台湾地位的重要性，分析了统一台

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向朝廷提出自己对台湾问题的

一系列完整而明确的主张，建议继续武力攻取台湾，
实现统一。 但是他的建言却未被采纳，并且还被免去

了福建水师提督的职务，留京改授内大臣。

二、清朝平台策略演变及姚启圣四荐施琅

自康熙四年（１６６５ 年）施琅领兵攻取台湾失败

后，清廷对台湾的政策一直以招抚为主。 但是到康

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前后，郑氏集团和清廷双方的形

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首先，连年应战使得台湾军

心、民心离散，士卒丧气。 本来就有故土之思的在台

官兵对郑氏普遍不满，回归之心日益迫切。 其次，郑
经不仅不理政事，而且企图与大陆隔海而治。 此种

行为不仅清廷不允，而且也不得民心。 康熙帝在康

熙八年九月（１６６９ 年 １０ 月）在《敕谕明珠等郑经比

例朝鲜不便允从》中就曾郑重说明：“朝鲜系从来所

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 ［４］２７２并且指出：“台湾

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相比。” ［５］２６因为有这种统

独上的矛盾，所以和谈举行了多次，但都没有成功。
和谈既不成，武力统一也就提上了日程。

姚启圣以收复台湾为己任，在做好了军事准备

之后，就开始了建功立业的下一步工作，他知道要消

灭郑氏集团，需要举荐一位出色的水师提督。
姚启圣在沿海数年，对海战也有所了解，深知施

琅出自郑氏，熟悉沿海情况，长于水战，且与郑氏有

深仇大恨。 姚启圣认为，无论从能力、资历，还是担

当的勇气上看，施琅都是助他平定台湾的最好人选。
于是，姚启圣决定向康熙皇帝举荐施琅参与平台。

康熙十七年四月（１６７８ 年 ５ 月），姚启圣还在布

政使任上就第一次保举施琅，他认为郑氏“异常猖

獗，水 师 提 督 亟 须 得 人 事 ”， 向 康 亲 王 举 荐 施

琅［１］４３⁃５０。 八月十八日（１６７８ 年 １０ 月 ３ 日），福建水

陆提 督 杨 捷 疏 言： “ 福 建 水 陆 进 兵， 势 不 能 兼

顾。” ［６］８６姚启圣也上疏指出：“当此之时，水陆难以

兼顾。” ［１］３５０⁃３５９ 随后康熙皇帝下旨：“当此海寇鸱张

之会，统辖水师，非才略优长、谙练军事之人不可。
总督姚启圣、提督杨捷、巡抚吴兴祚，遴选合适人员

保奏。” ［６］８６

这一旨意给了姚启圣一个举荐施琅的好机会。
然而，此前施琅之子施世泽随福建提督段应举援漳

州，被围困于海澄，刘国轩攻破海澄，世泽被捉，情形

不明。 姚启圣一时不敢冒如此大的风险明着保举施

琅，仅在奏疏中称：“臣细加搜求，实无谙练水战，堪
任闽省水师提督之官，不敢冒昧妄保，合无仰请皇上

垂念闽疆重地，见在荡剿方殷，请乞敕部另简练勇优

长、威名素著、深识水性、谙练才能者，仰祈钦点一

员，勒限星驰赴任。” ［１］３９４⁃４０２虽然疏中没有明确提到

施琅，但从所列的条件上看，似在暗示施琅为水师提

督的合适人选。
康熙十八年六月（１６７９ 年 ７ 月），姚启圣再次上

疏，他对上次没有明确推荐施琅做了自我批评，明确

请求启用施琅，称“施琅即有一子在海，尚有六子在

京，其在京中家口数百，岂肯为一子而舍六个儿子与

数百口家眷乎？ 且有通省文武各官副将王英、詹六

奇等，乡绅洪承畿、陈天达等之保，结各府举、贡、监
生、士民陈振羽、苏志清、吴佐昌、富中璜等之保举。
但今水师提督愈选愈难，北风将至，大举及期，若再

所调船只不多，攻击不胜，转盼又是一年，靡费数百

万钱粮，纵贼养痈，遗累百姓，臣罪竟无底止矣！ 此

时断难缄默……至于微臣怕利害顾性命之心重于为

朝廷措大事之心，仰请皇上乾断将臣严加处分，以励

臣节。 事关剿贼平海，臣不避斧钺，谨具疏密题，伏
乞皇上敕议施行” ［１］４９８⁃５０５。

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保举施琅是需要很大勇气

的，这也是姚启圣思考良久，反复斟酌才下的决心。
但是经过议政王会议讨论后决定：“提督万正色效

力茂著，特拣补授福建水师提督……该督所请遣发

原任提督施琅之处，应无容议。” ［４］１８５

康熙十八年七月（１６７９ 年 ８ 月），姚启圣得知已

调万正色为水师提督，第三次上疏请求起用施琅，建
议：“如以水师提督已补万（正色），查调任水师提督

王，以定海将军管提督事，即施琅曾蒙国恩授靖海将

军，或命施琅以将军总统水师事务，则将军、提督可

并收得人之效矣。 至广东应否添立水师，万正色可

否移调广东，仰祈皇上睿裁。 ……自去年立议，至今

已经十月，茫无头绪，八月将至，若再仍前因循，则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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贼 无 期。 臣 等 不 得 不 激 切 冒 昧 亟 以 施 为 请

也。” ［１］４３⁃５０姚启圣希望起用施琅的急切心情，溢于言

表，但是清廷再次否定了这一建议。
此后，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 首先，施世泽谋擒

郑经，事露被杀，施琅与郑经的仇更加一层；其次，康
熙二十年（１６８１ 年），郑经病逝。 姚启圣等认为郑氏

内部必乱。 康熙皇帝也下令：“宜乘机规定澎湖、台
湾。”命姚启圣等人“同心合志，将绿旗舟师，分领前

进，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 ［６］１１３。 然

而，当时的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却有《三难六不可

疏》，言台湾断不可取，刘国轩“智勇不可当”。 康熙

帝怒斥道：“我仗他有本事，委之重任，而他却畏服

贼将，不成说话。” ［７］７０１在这样的情势下，更换水师提

督，就成为至关紧要的事了。
借此良机，姚启圣第四次保荐施琅。 于此同时，

大学士李光地也力荐施琅。 康熙皇帝最终同意任命

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谕议政王大臣等曰：‘今诸

路逆贼，俱已歼除，应以见在舟师破灭海贼。 原任右

都督施琅系海上投诚，且曾任福建水师提督，熟悉彼

处地利、海寇情形，可仍以右都督充福建水师提督总

兵官加太子少保，前往福建。 到日，即与将军、总督、
巡抚、 提督商酌。 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 台

湾” ［６］１１３。

三、平台过程中姚启圣、施琅二人之作为

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到达福建前线后，在进兵风

向和时间上，与姚启圣发生了激烈冲突。 姚启圣认

为应在冬春利用北风进兵。 其一，澎湖、台湾北风

多，如北风进兵，可以分路攻击。 南风只娘妈宫一处

可以停泊。 其二，澎湖在台湾之北，如南风攻取澎湖

后，不能逆风取台湾。 如乘北风攻取澎湖后，可长驱

直取台湾。 其三，在每年五、六、七月台风不时发生，
妨碍后勤补给，有阻粮之虑。 施琅则采纳大海商陈

昂的意见，认为乘夏至南风之信，“从铜山开驾，顺
风坐浪，船得联综齐行，兵无晕眩之患，深有得于天

时、地利、人和之全备” ［２］５９。
姚、施之争的焦点最后集中在由水师提督负责专

征还是督抚、提督同征的问题上，即所谓专征权之争。
康熙二十年十月初六（１６８１ 年 １１ 月 ５ 日），施

琅抵达厦门，了解到海上的形势，上疏要求专征：
“臣职领水师，征剿事宜，理当独任。 督抚均有封疆

重寄，今姚启圣、吴兴祚俱决意进兵。 二臣词意恳

切，非臣所能禁止，且未奉有督抚同进之旨，相应奏

闻。” ［６］１１５十月十五日（１１ 月 ２４ 日），姚启圣接到施

琅移送的疏稿，“不禁心中如焚如溺，而不能自已

也” ［１］３４９，立即上疏反对施琅独任专征，称“臣与抚

臣吴均蒙皇上特拔隆恩，同心合力誓以死报。 今进

剿台湾，何等重大，臣等焉肯贪生怕死，一听提臣自

为决战，而不竭力相助有成乎？” ［１］３４９⁃３５０十月二十七

日（１２ 月 ６ 日），朝廷下令：“总督姚启圣统辖福建全

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巡抚吴兴祚有

刑名、钱粮诸务，不必进剿。” ［６］１１５此令明确要求施琅

与姚启圣同征，吴兴祚负责后方政务、后勤。
然而，康熙二十一年三月（１６８２ 年 ４ 月）施琅再

上《密陈专征疏》：“督臣姚启圣……惟是生长北方，
虽有经纬全才，汪洋巨浪之中，恐非所长。 ……臣之

鳃鳃，谓督臣宜驻厦门，居中节制，别有调遣，臣得专

统前进。 行间将士知有督臣后趱粮运策应，则粮无

匮乏之患，兵有争先之勇。” ［２］５９⁃６０

此时，姚启圣调兵制器、奖励士卒、捐造船只，将
征台所需一切兵员物资准备完毕。 当他看到施琅的

密疏，“不禁惊异欲死”。 三月二十九日（１６８２ 年 ５
月 ６ 日），他上疏辩解：“臣锐意灭贼，视死如归，虽
生长北方，然今出海数月……亦安然无恙，不呕不

吐，何以知臣出海竟无所长？”而且他曾出海操演，
努力学习，对于海战“亦自知觉有微长”。 针对施琅

提出让他留在厦门催趱粮饷确保后勤，姚启圣表示

后勤所需都已具备：“今提臣所需各项械料甚多甚

难，岂旦夕所能办，乃提臣朝呼而臣即能夕应者，原
非今日始办也。 实臣以剿灭台湾之心数年于兹，故
办料、制械数年之中，亦无一日间断。”最后他坚定

地表示：“宁愿死于海，而断不肯回厦门偷生。”希望

康熙皇帝怜他“一片赤胆，数载苦心”，准其与施琅

戮力同心，剿灭郑氏集团［１］４０７⁃４１４。 姚启圣本想和施

琅同征，但为了不与施琅冲突，他主张与施琅各带人

马出征。
康熙二十一年七月（１６８２ 年 ８ 月），施琅上《决

计进剿疏》，又提到：“独任臣以讨贼，令督抚二臣催

趱粮饷接应。” ［２］６７ 康熙刚接到此疏时，认为施琅今

又提请不令总督进兵是妄奏。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

之后，康熙帝敕谕：“进剿台湾事宜关系甚重，如有

机会，断不可失。 当度势乘机即图进剿。 这所奏，着
议政王大臣会议具奏。” ［８］９０３⁃９０４ 据《康熙起居注》记

载，“十月初六，议政王大臣会议商量提督施琅请自

行进剿台湾事宜。 大学士明珠以为若以一人领兵进

剿，可得行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

行事。 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

人进兵似乎可行。 上曰然” ［８］９０５。 最终康熙帝敕谕，
同意施琅专征。

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 年），清军在施琅的率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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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扬帆渡海，乘风破浪，准备在澎湖一带同郑军展

开激战。 六月二十二日（１６８３ 年 ７ 月 １６ 日），施琅

指挥清军，同郑军殊死一战，取得了澎湖之战的全面

胜利。 郑军战败后，郑克塽遣官赴施琅军前议和。
姚启圣、施琅等人专请颁敕招抚，八月十三日（１６８３
年 １０ 月 ３ 日），施琅到达台湾本岛，宣读康熙帝谕

旨，对台湾各官员人等“从优叙录，加恩安插，务令

得所”，郑克塽等人“欢呼踊跃” ［６］１２７。 之前人谓施

琅收复台湾后必报父仇。 对此，施琅慨然答道：“吾
此行上为国、下为民耳。 若即衔璧来归，当即赦之，
毋苦我父老子弟幸矣，何私之与有？”表示“断不报

仇！” ［２］３事实证明，施琅言行一致，善待投诚的郑氏

官员，完成了统一台湾的重大使命。
康熙批准由施琅负责专征后，姚启圣满怀愤恨

写下了《已擅专房宠八首》 ［９］１⁃８９，用大妇辛勤打理家

务，却被小妾夺宠的比喻，来暗示数年辛苦操持，即
将成熟的果实被施琅夺取，表现了姚启圣失望、愤
怒、落寞的复杂感情。 但是，正如姚启圣表示的，
“剿灭台湾，原臣素志” ［１］４０７⁃４１４。 虽然不能如愿站在

攻台最前方，但是姚启圣尽心尽力完成他负责的兵

员配备、粮饷及军火器械供给等后勤工作，还派自己

捐献的船只征台，也立下了大功，他主持的招抚工作

卓有成效，有力地配合了施琅的海上进兵。
施琅大军出发前，需要预付粮饷 １７ 万两、犒赏

银 ２５ ０００ 两。 为了不延误出师日期，姚启圣千方百

计从其他款项中暂行挪用。 除此之外，他还凑办了

１ 万两银给施琅犒赏士兵，又凑银 １０ 万两，米 １ 万

石，交给施琅作为预支秋季的粮饷以及招抚郑氏官

兵的费用。 澎湖海战，军需品消耗严重，为了不延误

战机，他又备足“角弓五百张、战箭两万支、火药两

万斤、火罐一万五千个、喷筒三千枝、火箭八百箱、黑
铅四千斤、大小铁子一千出，窝蜂子一千斤”，以及

官兵穿戴的衣物等送到澎湖军前。 为此他不得不

“挪动司库银五万四千八百二十三两五钱” ［１０］５３⁃６０。
另外，姚启圣还四处招贴文告，号召民运蔬菜食物前

去澎湖售卖，以满足当地军民的生活所需。 康熙二

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１６８３ 年 ７ 月 １９ 日），施琅在

《飞报大捷疏》中说：姚启圣“捐造船只，捐养水兵，
与臣共勷大举，仍又亲来厦门弹压，殚心催缵粮饷，
挽运不匮，加以厚资犒赏将弁，三军莫不激励思奋。
今日克取澎湖之大捷，皆督臣赏赉鼓舞之功，乃有此

成效也” ［２］８９。 可见，施琅对姚启圣在平台过程中的

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的确，在武力平台的过程中，以剿助抚的政策仍

然在继续，姚启圣做了大量的招抚工作。 他给施琅送

去招抚郑氏官兵所需银两，并告诉施琅：“凡降卒皆大

赉而遣之归，以携台人之心。” ［１１］１００⁃１１５受到优恤的官

兵回台后，“辗转相告，欢声动地。 诸伪将伪兵闻之，
争欲自投来归，禁之不能止” ［１２］１０。 姚启圣还派人继

续招抚刘国轩，国轩回信后，“启圣故泄之，以离间其

上下” ［１３］２６。 在这种情况下，郑氏高层只能相对泣曰：
“民心既散，谁与死守？ 惟有求抚之计耳。” ［１４］６１郑氏

集团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率众归清的。 在台湾受抚

的过程中，姚启圣还派人到台湾安抚民心：“尔等既真

心向化，悉众输诚，本部院无不格外优恤，官照原衔分

别题授，酬以爵禄；兵丁入伍、归农各听其便；如百姓

系内地人民流入台湾者，均听各归原籍；如系土著，生
长彼 地， 听 从 仍 居 台 湾。 兵 民 安 堵， 秋 毫 无

犯。” ［１０］４８４⁃４８５此时宣布优恤政策，是有利于台湾社会

稳定的。 《八旗通志》也评述说，“战功属靖海侯施

琅，而平日招携设间，以离贼心，则启圣之力为

多” ［１５］４３３５，客观地肯定了姚启圣的功绩。
姚启圣和施琅之间关于进攻时间和专征权的争

执，是否为彼此争功，其实殊难定论，然而，姚启圣和

施琅都志切平海、誓为朝廷立功是显而易见的。 而

事实也表明，二人并没有因为个人恩怨而耽误国之

大事，这种精神尤其应该值得肯定。

四、平台之后二人在“台湾弃留之争”上的看法

台湾收复之后，清廷的大臣们对台湾的弃留发

生了明显的分歧，有的官员提出“空其地任夷人居

之，而纳款通贡” ［７］７０９，认为荷兰本无“大志”，即使

台湾又被荷兰占有，也任其所为！ 并说这才是久安

长逸之道。 若如其所言，就连郑成功的逐荷壮举也

将付诸东流。 群臣各持己见，争执不下。
姚启圣于康熙二十二年八月（１６８３ 年 ９ 月）明确

提出：对台湾不仅要守，而且不能拖延，这是相因而至

之势，也是很自然的道理。 施琅则深深感到这场“弃
留之争”的严重性，同年十二月（１６８４ 年 １ 月），他以

其在台湾的亲身经历，经过严肃思考，写出了著名的

《恭陈台湾弃留疏》。 施琅认为“去留之际，利害攸

系”“善后之计，尤宜周详”。 他坚决主张统辖台湾，
巩固边防，维护统一，防止外来侵略！ 因此，不要说台

湾沃野千里，足以支付粮饷，固当议留；即或是不毛之

地，并要从内地运送粮米，也断断不可言弃，“弃之必

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圉！” ［２］１２１⁃１２３康熙二十三年正

月（１６８４ 年 ３ 月），大学士李雳、王熙支持施琅的主

张。 同时，侍郎苏拜和都察院左都御史赵麟也上疏赞

同施琅的见解。 至此，康熙帝明确说道：“台湾弃取，
所关甚大。”“弃而不守，尤为不可！” ［８］１１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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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四月（１６８４ 年 ５ 月），清廷决定在台湾设立

隶属福建的台湾府和凤山、台湾、诸罗三县，派官驻

军，置巡道、总兵各一员，副将一员，参将二员，兵八

千；澎湖设副将一员，兵二千，镇守其地。 至此，台湾

和大陆走向了统一。
清初收复台湾的重要意义，不仅在清朝历史上

彰显，而且在中国历史发展上更是如此。 在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中，姚启圣、施琅厥功至伟。 其中发生二

人身上的恩恩怨怨，给这段历史增添了诸多色彩，也
使后人对他们二人褒贬不一。 其实，姚启圣、施琅在

面对个人恩怨和国家大计时的态度更值得我们深

思，他们都认识到了个人恩怨只是私人问题，面对收

复台湾这一历史大业，每个人都应该摒弃私人恩仇，
戮力同心，通力合作，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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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ｎｅｓｔｙ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Ｚｈｅ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ＹＡＯ Ｑｉ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Ｉ Ｌａｎｇ ｂｏｔｈ ａｒｇｕｅｄ ｆｏｒ ｋｅｅｐｉｎｇ Ｔａｉｗａｎ ｉｎ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Ｓｏ ＹＡＯ Ｑｉｓｈｅｎｇ ａｎｄ
ＳＨＩ Ｌａｎｇ ｍａｄｅ ａ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ｔｏ ａｂａｎｄｏｎ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 Ｔｈｉ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ｉｓ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ｗｏｒｔｈ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ｙ ａｎｄ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ＹＡＯ Ｑｉｓｈｅｎｇ； ＳＨＩ Ｌａ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ｉｇｈｔｓ； ｔｈｅ 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ｉｗａｎ

（责任编辑：吉家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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